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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是灾区救援的重要物资 ,为做好灾害期间受灾地区的食品安全管理 ,探讨了灾害救援过程中捐赠救援

食品的卫生管理在适用法律方面的问题。鉴于我国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 ,建议应对于捐赠性质的食品及应急的非

常态状况下从事救援食品运作和临时调用人员 ,做出明确的规范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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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o ensure the donated food safety during natural disasters , the common and possible health problems and law

application to reinforce management were researched. Health management of relief food during natural disasters is expected to be

solved in the law of food hygiene. Explicit regulation or explanation is supposed to be made for donated food , and for personnel

engaged or temporarily engaged in management of relief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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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域辽阔 ,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多年来 ,特

别是近十年中 ,政府在减灾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中国虽不富裕 ,但社会动员能力很强。对于

各地发生的超出当地承受能力的自然灾害 ,国家广

泛发动救援 ,以解灾害之危。食品是减灾救援的重

要物资 ,其卫生状况对于受灾害困扰、疲于抗灾 ,抗

病能力显著下降的灾区人民身体健康影响很大。

因此卫生行政机构应注重救援食品常见的或是

可能出现的卫生与管理问题的研究 ,预防可能出现

的食品安全问题并积极探讨自然灾害期间救援食品

卫生管理中的法律适用 ,以做好食品卫生监督工作。

1 　自然灾害期间救援食品卫生管理问题

　　食品救援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食品流通过程 ,

并因其特殊条件而产生特异的食品卫生问题。救援

食品的卫生问题突出表现在 5 个方面。

111 　自然灾害期间人们的食品卫生意识会相对后

移 　存在决定意识 ,自然灾害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

境 ,使期间的各项工作都围绕抗灾、救灾。这种情况

对于食品 ,人们首先关注是否具有 ,是否充足 ,救援

食品能否及时送达等 ,因为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关

系着灾区人民的饥饱 ,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固然食

品卫生问题也关系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但由

于“饥不择食”,灾害期间人们意识上的食品卫生的

位置可能会相对后移。

112 　救援食品的卫生管理工作相对薄弱 　在中国 ,

抗灾救灾领导小组、指挥部、减灾委员会的办公室均

设在民政部门。对灾区生活物资的救援事宜主要由

民政部门负责组织、发动和实施。对灾区实施的救

灾救济包括 2 大项工作 :一是物资救济 ,包括救济款

及生活物质救济等 ;二是救治与防病工作救济 ,主要

救治因灾致伤、致病人员和做好大灾之后防大疫的

工作。物资救济由国家救灾主管部门即民政部门负

责组织并运作 ,救治与防病救济工作由卫生部门负

责组织并实施。救援食品属救济物资 ,因此在实施

救援时 ,对救援食品从征调、运输、储存到发放均由

民政部门统筹安排。这种情况下 ,对救援食品的卫

生管理可能会相对薄弱。

113 　救援食品不属于严格概念的商品 　救援食品

不属于严格概念下的商品流通 ,其征调不同于“采

购”、分发也不同于“销售”, 食品救援全过程不存在

“买卖”关系。由于救援食品不属于严格概念的商

品 ,其是否属于现行的食品卫生法律规范调整范围

值得商榷。

114 　救援食品的生产、运输、储存、分发 (相当于销

售环节)处于非常状态 　食品救援具有时间紧、任务

重、批量大、距离一般较远的特点 ,到达灾区后 ,这项

工作还要受到恶劣环境的影响。上述特点使救灾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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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生产、运输、储存、分发过程处于非常状态。救

援过程中常常是 :负责食品生产、运输的企业任务加

重 ,运输工具急需调配 ,库房不足需设置临时储存场

所 ,食品分发人员系临时调用的救灾人员。上述情

况可能导致下列问题 : 因生产任务急迫 ,检验任务

加重 ,超出了正常运作能力 ;运输工具因调集面广、

用途繁杂、长途运输多次交接等使食品发生意外污

染或霉变的机率增大 ;临时的食品储藏场所选址不

当或过于简陋以及食品分发人员缺乏必要的卫生知

识等增加了食品的污染机会。

115 　受灾地区食品卫生监督能力下降 　灾区食品

卫生监督、检验机构可能会因为灾害造成人力的不

足、资金紧缺、设备受损等原因导致食品卫生监督、

检测能力下降 ,难以有效实施对救援食品的卫生

监管。

2 　救援食品卫生管理的法律适用与完善

211 　与救援食品有关的法律及适用 　在中国 ,涉及

救援食品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

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虽然救援食品不卫生可

能导致的食源性疾病包括食源性传染性疾病 ,但《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侧重于传染病防治 ,

而对救援食品未做直接规定。

211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立法目的是

鼓励捐赠、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 ,保护捐赠人、受赠

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公益事业发展。该法

明确规定 ,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依法

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盈利的事业单位

捐赠财产 ,用于公益事业的 ,适用本法。该法从财产

转移程序、制度 ,财产使用程序、制度方面规定了捐

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 ,对捐赠食品未做单独具体规

定。与救援食品有关的法律条文只有总则第 6 条

“捐赠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不得违背社会公德 ,不得

损害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的规定。这

一规定从原则上限制了作为捐赠品的救援食品必须

卫生、安全 ,遵从道德规范和有关法律规范。

21112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及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立法目的是 :为保证食

品卫生 ,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 ,保

障人民身体健康 ,增强人民体质。法律规定 ,凡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 ,都必须

遵守本法。本法适用于一切食品、食品添加剂 ⋯⋯。

救援食品因属食品范畴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卫生法》(下称《食品卫生法》) 对于食品的解释

及该法的立法目的 ,救援食品的卫生应当由《食品卫

生法》调整 ,而在适用该法调整救援食品卫生问题过

程中 ,食品卫生管理者常遇到以下问题。

2111211 　救援食品运输、储存、分发过程是否属于

“食品经营”　减灾工作是在非常状态下进行的 ,与

非灾时期不同 ,除救援食品的生产外 ,承担救援食品

运输、储存、分发任务的常常是临时调用的救灾志愿

人员。对于上述食品运作过程及过程的操作人员可

否使用《食品卫生法》予以调整 ,在食品卫生监督管

理人员中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分歧来自于对该法附

则用语解释的不同理解。附则规定 :“食品生产经

营 :指一切食品的生产 (不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 、采

集、收购、加工、贮存、运输、陈列、供应、销售等活

动”,“食品生产经营者 :指一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

单位或者个人 ,包括职工食堂、食品摊贩等”。根据

附则规定 ,有人认为救援食品运输、储存、分发等属

食品经营范畴 ,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

法》调整 ,理由是 :第一 ,救灾过程中救援食品的贮

存、运输、分发等被解释中的“一切食品的 ⋯⋯活动”

所涵盖 ;第二 ,“经营”即筹划并管理的意思 ,并不完

全是“做生意”的意思 ;第三 ,救援捐献不同于邻里

馈赠 ,救援食品的卫生问题属公共卫生范畴。所以

救援食品的贮存、运输、分发行为符合对于食品生产

经营的解释 ;第四 ,救援食品也是企业生产出来的 ,

应是《食品卫生法》调整的范围。而认为救援食品贮

存、运输、分发等过程不适用《食品卫生法》调整的理

由是 :第一 ,捐赠属慈善事业 ,无买卖关系存在 ,不属

经营范畴 ,该法未涉及捐赠问题 , 故《食品卫生法》

不适用于具有捐献、馈赠性质的救援食品的贮存、运

输、分发行为 ;第二 ,法律对食品生产经营的解释隐

含“业”的意思 ,即《食品卫生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领域内一切以从事食品生产经营为“业”的人 ,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而救灾过程中救援食品的捐

赠、贮存、运输、分发行为属非行业行为 ,其行为和行

为人不符合对该法的上述理解 ;第三 ,实际工作中办

理的食品卫生许可全部都是针对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业的单位和个人。

2111212 　关于救援食品附安全证明的问题 　食品

的安全问题对于免疫力下降的灾区人民非常重要 ,

救援食品附安全证明十分必要。

对于救援食品附安全证明有无明确法律依据方

面的认识也有不同。一种观点是 ,救援食品附安全

证明有明确法律依据 ,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卫生法》第 25 条规定 :“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食品

及其原料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索取检验合格证或者

化验单 ,销售者应当保证提供”。所有食品都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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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标准要求 ,救援食品无特殊性。因此 ,供人吃

的食品都应有检验合格证明 ,生产者要对所提供的

食品承担安全责任。上述规定适合一切食品。另一

种观点认为 ,救援食品附安全证明当然很有必要 ,但

无明确法律规定。上述法律规定仅适用于“采购食

品”及“销售者”。因救援食品大多属“赠送”、“募捐”

物品 , 其征调不属于“采购”、其分发不属于“销售”,

捐赠的救援食品在运作过程中不存在“买卖”关系 ,

救援食品附安全证明的法律依据不够明确、不够充

分 ,若据此处罚违反规定的“管理相对人”,依据

不足。

2111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适用 　《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是国务院在迎战 SARS

期间制定的行政法规。该条例侧重于传染病的应急

处理 ,也囊括了食品安全问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

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

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它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

件。不管发生的自然灾害是否已导致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发生 ,因食源性疾病可能紧随灾害而来 ,所以

对于救援食品可适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予以调整。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是经一定程序制定

的处置突发事件的事先方案。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

物资、技术储备与调度 ,条例提出分别情况做出预案

的要求 ,以达到合理调度、合理使用、有备无患之目

的。按照该条例规定 ,提前做好救援食品卫生管理

应急预案 ,会使救援食品卫生管理水平大大提高。

212 　完善救援食品卫生管理的法律规范 　本文讨

论自然灾害期间救援食品卫生管理问题与法律的适

用 ,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完善法律 ,依法管理救援食品

的运作 ,保证灾区人民的食品安全。

尽管所有法律都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修改、

不断完善 ,但每一部法律都有各自的出发点 ,即立法

目的 ,不应期望对于某一问题从与之有关的法律上

都能得到完善。对于自然灾害期间救援食品的卫生

管理 ,希望从《食品卫生法》中得到完善。

目前 ,在救援食品是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卫生法》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观点 ,其争论焦点主

要集中在对救援食品的征集、运输、贮存、分发等过

程是否属于食品生产经营的不同认识。依据该法第

4 条第 1 款规定 ,如属于食品生产经营 ,救援食品问

题由该法调整 ,反之 ,就不属于该法调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立法目的

及附则对于食品、食品生产经营的规定 ,救援食品适

用于该法。而卫生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

生法》法律适用方面给下级单位的回函中对于“食品

生产经营”的答复是 :“主观上是否以营利为目的 ,客

观上是否实施了交换或买卖的行为”( (88)卫防食便

字第 79 号、(87)卫防食便字第 65 号) ;“主观上以营

利为目的或以此为业”(卫监食发 (1993) 第 23 号) 。

以上的解释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隐含

的立法原则。

笔者认为 ,鉴于我国自然灾害发生的情况和救

灾特点 ,救灾食品的法制化管理是必须的 ,应有明确

的法律条文予以确定 ,对捐赠性质的食品及应急的

非常态状况下从事救援食品运作和临时调用人员做

出规范。建议我国制定救援食品卫生管理办法 ,不

仅对于外援食品的运作过程进行规范 ,还应对灾时

的自救食品 (包括因灾害造成不同程度损坏的食品

的食用条件及使用限制)等进行规范。

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灾前又做出应急预案 ,救

援食品卫生管理水平会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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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动物养殖方式对农业的有害影响
(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 2002 年报告)

　　工业化畜牧方式危及人类健康和食品安全。(1) 由于动物饲以非自然的饲料 ,这和疾病的传播有紧密

的联系 ,如疯牛病 (动物被人们用它们自己或其它动物的肉和骨做成的饲料喂养) 。(2)拥挤不透风的环境易

是动物患病 ,为防止疾病 ,而给动物抗菌素 ,从而危及人的健康。(3) 恶劣的工业化养殖条件 ,导致动物患多

种疾病 ,如产过蛋的母鸡。(4) 大量的便宜的肉类导致肉的消费量上升从而使慢性病患病率上升。

事实表明工业化畜牧是一种不可持续的食品生产方式。食品保障、农村结构、环境、食品安全、人类营

养与动物福利都将被持续发展的工业化畜牧业推向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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